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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
自動續保自動續保

　　　　　　　惟本附約之主契約有終止或變更為

展期定期保險時，本附約之效力僅得持續至該期已

繳之保險費期滿後即行消滅。

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、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，詳情請至本公司網站「壽險
業務專區」查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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